
附件2：综合评审表
综合评审表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证明材料

	1
	设计能力

20分
	对过往设计作品进行综合评分（设计作品主要包含活动主视觉及相关活动展板画面等）。评价为优得15-20分；评价为中得10-14分；评价为差得0-9分。
	提供过往设计作品5份（电子版请提供U盘，纸质版请提供样品）。

	2
	报价得分

20分
	1.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2.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提供报价清单。

	3
	活动经验

20分
	承接过规模50人以上大型活动策划布展工作。组织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活动优先考虑，每场得5分，满分20分。（2023年-至今）
	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或活动有关报道材料，原件备查。

	4
	策划方案

20分
	投标单位所提供的策划方案（包含布置方案，搭建方案等）是否足够全面和完善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为优得15-20分；评价为中得10-14分；评价为差得0-9分；满分20分。
	提供详细策划方案。

	5
	项目团队情况

20分
	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至少包括2名设计师和2名策划人员，且具备相关的设计策划经验。评价为优得15-20分；评价为中得10-14分；评价为差得0-9分；满分20分。
	提供的团队简历加盖公章，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原件备查。

	合计
	100分
	


备注：1.各项评审打分按照四舍五入，小数点后保留2位进行计算；

          2.若出现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票数相同的情况，以未推荐上述单位的评审专家对并列第一的候选供应商既定打分排序作为最终选定依据。
3

